 “花蓮縣115年全民運動會摔角代表隊選拔”競賽規程
1、 依據：花蓮縣參加115年全民運動會代表隊選拔要點辦理。
2、 目的：選拔優秀運動員代表花蓮縣參加115年全民運動會摔角項目。
3、 主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4、 協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柔道委員。
5、 比賽日期：115年5月24日(星期日）開賽時間為上午09點00分。
6、 比賽地點：花蓮縣吉安鄉東里一街16之1號（花蓮柔道館）
7、 參加對象：花蓮縣民
(1) 戶籍規定：於其代表參賽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者，其設籍期間計算以全民會註冊始日(即中華民國112年7月3日以前設籍者)為準。
(2) 年齡規定：須年滿15足歲(民國100年7月3日以前出生者)，未滿20歲之選手，報名時須於「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上請監護人簽名或蓋章。
8、 比賽組別：男子組、女子組。
9、 比賽項目及量級：分男子組、女子組每式依體重各分男子、女子10個量級。
各項分級如下：組。 （二） 女子組。 四、 比賽項目： （一） 男子組量級表： 1. 第一級：52 公斤以下。 2. 第二級：56 公斤以下。 3. 第三級：60 公斤以下。 4. 第四級：65 公斤以下。 5. 第五級：70 公斤以下。 6. 第六級：75 公斤以下。 7. 第七級：82 公斤以下。 8. 第八級：90 公斤以下。 9. 第九級：100 公斤以下。 10. 第十級：100 公斤以上。 　　　　　　　上列各級稱「以下」者，皆含本數在內，稱「以上」者，不含本數在內。 （二） 女子組量級表： 1. 第一級：48 公斤以下。 2. 第二級：52 公斤以下。 3. 第三級：56 公斤以下。 4. 第四級：60 公斤以下。 5. 第五級：65 公斤以下。 6. 第六級：70 公斤以下。 7. 第七級：75 公斤以下。 8. 第八級：82 公斤以下。 1 9. 第九級：90 公斤以下。 10. 第十級：90 公斤以上。 　　　　　　　上列各級稱「以下」者，皆含本數在內「 比賽辦法：
(1) 比賽規則： （一）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摔角協會最新修訂之規則；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 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比賽規定：
1、 過磅於選拔當天早上08：30比賽場地過磅 
2、 因選拔賽寬恕選手體重，選手體重不可以比選拔體重超過兩公斤。
3、 選手必須自備比賽服裝，未依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

10、 選拔方式：
(1) 錄取人數：每一級取1名。
(2) 凡獲選人員應填具「花蓮縣政府115年全民運動會代表隊選拔申請書」(附表一、附表二)，由本會於5/25(一)以前送花蓮縣體育會呈報花蓮縣政府參加115年全民運動會花蓮縣代表隊選拔審查。
11、 報名方式：
(一)填寫報名表(附件一)，並附戶籍證明文件(當月戶籍謄本)；填寫(附表一)前兩點，其餘由本會填寫，未滿二十歲切結書上需附家長簽名(附表二) 。
  (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5年3月27日止。
(三)報名地點：花蓮柔道館，採以紙本報名，送至林冠宇教練。
(四)報名聯絡電話：0926887348
十三、申訴：
（一） 若有議論皆以規程及規則為依據，無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 有關選手資格問題，應於技術會議提出，賽後概不受理。
（三） 合法之申訴由選手口頭提出，並於該場次結束後，二十分鐘內提出書面附保證金伍仟元，向審判委員會提出，如經審判委員會議決[申訴不成立]時保證金不予退還，充為獎品費。
（四） 為強化體育競賽及活動性騷擾防治作為，若遇到性騷擾案件，                    申訴電話:02-27731742，傳真:02-27732386。
十四、會議：
(一)技術會議：選拔當天早上08：20，地點：花蓮縣吉安鄉東里一街16之1號
(二)裁判會議：選拔當天早上08：20，地點：花蓮縣吉安鄉東里一街16之1號
十五、裁判人員(含審判委員)：由花蓮縣體育會聘任合格裁判。



十六、本規程奉花蓮縣政府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115年全民運動會花蓮縣代表隊選拔申請書附表一


1、 申請人：　　　　　　　　　（報名單位：　　　　　　　　　　　　）
2、 申請運動種類、組別及項目：
運動種類（如：健力）：　　　　　　　　　
組別（如：男子組）：　　　　　　　　　
項目（如：第一級）：　　　　　　　　　
3、 戶籍資料：於本市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者，其設籍期間計算以全民會註冊始日（即中華民國112年7月3日以前設籍者）為準。請填具附件之戶籍規定合格切結書並隨申請書繳回。
4、 監護人同意書：依各種類運動競賽技術手冊規定辦理，凡未滿二十歲之選手，需取得其監護人事前同意。未滿二十歲之申請選手請填具附件之監護人切結書並隨申請書繳回，年滿二十歲以上者免附。
5、 申請資格：依下表所列成績高低比序遴選。
請自行勾選2項符合項目:
	勾選
	選拔標準
	給分標準
	自評
勾選
	審查評分
	附註
	檢附資料

	
	1
	(1)最近二年(113年4月1日以後)參加國際性正式錦標賽參加國際性正式錦標賽獲社會組前8名者
(2)109年全民運動會前8名者
	10、8、7、6、5、5、4、4
(依名次高低序計分)
	
	
	
	1. 勾選資格須檢附成績證明資料(如：獎狀影本、賽會主辦單位核發之成績證明...)，資料如屬影本請於檢附資料上加註與正本相符，並蓋私章以資證明。
2. 申請各競賽種類、組別及項目如有多人時，由選拔委員會依選拔辦法依序擇定最優人員代表。
3. 除上述資料，尚可提供3份最優成績證明，以利選拔委員會參酌。
4. 未附相關資料者將不予接受。

	
	2
	最近二年(113年4月1日以後)參加全國單項協(總)會主辦正式錦標賽獲社會組前8名者
	8、6、5、4、3、3、2、2
(依名次高低序計分)
	
	
	
	

	
	3
	最近二年(113年4月1日以後)參加全大運或全中運獲前8名者
	6、4、3、2、1、1、1、1
(依名次高低序計分)
	
	
	
	

	
	4
	113年11月1日以後參加本市立案體育團體所屬單項委員會辦理之全市性正式比賽獲社會組前3名者
	5、3、2
(依名次高低序計分)
	
	
	
	



備註：申請團體競賽者（例：拔河…等），由一人填具此表後附團隊名單，並繳交相關附件，審查時以團體為審驗標準。	


115年全民運動會花蓮縣代表隊選拔切結書附表二


本人確實符合參加中華民國115年全民運動會本市代表隊選拔選手資格。並經醫院檢查，認定可參加劇烈運動競賽。並同意下列個人資料供本次選拔必要性使用。

姓	名：
性別：□男　□女
出生年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報名單位：（個人報名免填）
設 籍 日：　　年　　月　　日
指導教練親自簽名：

未滿 20歲父母或法定代理人同意參賽簽名或蓋章：

報名選手親自簽名：

備註：
一、切結書必須由選手及教練親自簽名，由單位報名者須加蓋單位章。
二、填寫切結書時，請先詳閱115年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及本市選拔辦法有關資格及標準之規定。
三、切結書各項資料，必須正確詳填。
[bookmark: _heading=h.gjdgxs]四、切結書必須親自填妥以示負責；未滿二十 歲者，必須取得法定代理人或父母簽名同意。最後，由報名單位（或個人）校對後核章。
